
海淀分局

京规自（海）初审函[2024]0101 号

关于海淀区功德寺棚户区改造项目

市政交通综合规划方案“多规合一”

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

北京万方安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关于海淀区功德寺棚户区改造项目市政交通综

合规划方案纳入“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研究工作的请示》及

所报方案收悉。经研究，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

一、交通规划方案

（一）对外道路系统规划

项目主要通过永丰路、京新高速公路、京藏高速公路等

实现与中心城及海淀山后区域的交通联系，通过五环路、农

大北路、西北旺南路等实现与朝阳、三山五园等其他地区的

交通联系。

（二）项目内部路网规划

研究范围内规划道路 8 条，总里程约 6.39 公里。其中，

城市主干路 3 条，总长约 2.85 公里；城市次干路 1 条，总



长约 0.91 公里；城市支路 4 条，总长约 2.56 公里。另有街

坊路 1 条，总长约 0.47 公里。

（三）道路规划方案

西北旺南路规划为城市主干路，道路红线宽 40 米，已

按规划实施。

农大北路规划为城市主干路，道路红线宽 50 米，已按

规划实施。

东北旺西路规划为城市主干路，道路红线宽 30 米，已

按规划实施。

树村路规划为城市次干路，道路红线宽 30 米，随项目

同期实施。

树村北一街规划为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 30 米，已按

规划实施。

东北旺中路规划为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 25 米，已按

规划实施。

树村西一路规划为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 25 米，随项

目同期实施。

树村北一街西延规划为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 15 米，

建议加快推进研究及实施工作。

（四）道路交叉口及地块出入口规划

研究范围内道路相交均采用平面交叉型式。机动车出入

口的规划设置应满足行业相关规范与标准，优先设置于城市

支路上。地块出入口具体位置及数量，应结合建筑方案进一

步细化落实。



（五）轨道交通规划

研究范围内有一条在建轨道线路 M13B 号线，该线路为

地下线，沿东北旺西路布设，研究范围内未设置轨道站点，

最近站点为西北旺南路北侧站点，距离项目用地约 0.6公里。

周边用地应满足轨道线路区间的布置要求，并做好预留；沿

线用地开发建设涉及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的，应严格按照北

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相关要求执行。

（六）地面公交规划

规划项目范围内有 1 处公交首末站，位于东北旺中路与

农大北路交叉口西北角，占地面积为 0.61 公顷。规划范围

内有 2 处现状公交场站，近期保留使用。本次规划建议结合

用地布局及道路实施情况，优化公交线路及停靠站点，进一

步完善公交覆盖范围，规划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到100%。

具体公交线路及站点布置方案以相关部门批复为准。

（七）停车规划

研究范围内，规划设置一处与绿地共享用地的社会公共

停车场，现状已建成，占地面积为 4.93 公顷。

项目范围内新建居住停车配建标准应参照《北京市居住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 号）中的二类地区

标准执行。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配建标准参照《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1455-2017）》执行。

（八）步行和自行车规划

依据《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

（DB11/1761-2020），建议在后续道路建设及改造中充分保



障步行、自行车通行空间。

建议项目地块结合建筑方案设置专用人行出入口，保障

行人交通安全，并预留行人集散空间。

做好项目范围内产业、居住与周边轨道站点之间步行和

自行车接驳，完善主要接驳通道慢行交通设施，结合轨道站

点、公交停靠站点、居住小区、商业办公等人流密集出入口，

合理布局共享单车停放区及非机动车停放设施。

项目各类用地的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应参照《城市停

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执行。项目居住用地的电

动自行车停车配建标准应参照《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

相关配建指标）》执行，具体设置应符合《电动自行车停放

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1624-2019）的相关规定。

二、市政规划方案

（一）雨水排除规划

本项目及周边地区的规划雨水排除出路为清河。

规划沿树村西一路，自本项目北边界至树村北一街，新

建一条雨水管道，管径为Φ1200 毫米，长度约为 220 米，由

北向南接入树村北一街现状雨水管道。

（二）污水排除规划

本项目及周边用地污水排除出路为清河再生水厂。

规划沿树村西一路，自本项目北边界至树村北一街，新

建一条污水管道，管径为Φ400 毫米，长度约为 220 米，由

北向南接入树村北一街现状污水管道。

（三）再生水规划



本项目再生水水源引自清河再生水厂，通过农大北路～

东北旺中路～树村北一街～树村西一路规划再生水管道为

本项目提供再生水。

规划沿东北旺中路，自树村北一街至农大北路，同步建

设一条再生水管道，管径为 DN200 毫米，管长约为 320 米。

规划沿树村西一路，自项目北边界至树村北一街，新建

一条再生水管道，管径为 DN200 毫米，管长约为 220 米。

（四）供水规划

本项目规划供水水源由中心城供水管网提供。

规划沿树村西一路，自项目北边界至树村北一街，新建

一条供水管道，管径为 DN300 毫米，管长约为 220 米。

（五）供热规划

本项目规划新建分布式能源站 2 座（可结合项目实际情

况进行合并建设），分布式能源站建议独立占地，占地面积

分别为 400 平方米/座、500 平方米/座（以满足工艺需求为

准），具体系统形式及占地面积结合设计方案进一步确定。

分布式能源站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应按照相关

规范要求执行。

（六）供气规划

本项目规划气源来自现状实创高压 B 燃气调压站。

为保障本项目用气需求，规划新建中低压调压箱 2 座。

规划自树村北一街现状 DN300 毫米中压天然气管道向北

至新建中低压调压箱，新建 DN200 毫米中压天然气管道为本

项目供气。



（七）供电规划

本项目西侧有规划树村 220 千伏变电站，预计 2024 年

投运，可作为本项目电源。项目内规划新建 1 座 10 千伏开

闭站，电源接自树村 220 千伏变电站。

规划沿东北旺西路，自树村 220千伏变电站至农大北路，

需同步建设□2000×2300 毫米电力隧道，管长约 400 米。

规划自树村北一街至新建开闭站，新建□2000×2300 毫

米电力隧道，管长约 100 米。

规划沿树村西一路，自项目北边界至树村北一街，新建

12Φ150+2Φ150 毫米电力管井，管长约 300 米。

现状情况及规划方案最终以电力主管部门认可的咨询

方案为准。

（八）电信规划

本项目电信信号接自现状上地电信局。为满足本项目使

用需求，项目内新建 1 座电信机房，机房建筑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

本项目内应设置移动通信基站，其数量及布局应结合项

目的建设实施方案及有关技术标准确定,规划阶段暂按宏基

站站间距 300～350 米考虑。基站的设置应符合《民用建筑

通信及有线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设计规范》（DB11/804-2015）

等规范的要求。

规划沿树村西一路，自项目北边界至树村北一街，新建

12 孔电信栅格管道，管长约 260 米。

（九）有线电视规划



本项目有线电视信号接自安宁庄（A5）有线电视基站，

项目内新建 1 处有线电视三级机房，机房建筑面积约 30 平

方米。

规划沿树村西一路，自项目北红线至树村北一街，新建

1 孔有线电视栅格管道，管道长约 250 米。

（十）综合管廊建设规划

本项目不属于综合管廊重点发展区，规划不安排干线综

合管廊，可结合本项目强弱电电缆及其沟道需求，在规划区

内研究建设缆线管廊的可能性。

三、协同意见

请建设单位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依据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和技术标准要求，完善规划设计方案。我委可就

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方案通过“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与相关

部门进行会商，提供进一步的咨询意见，以便建设单位顺利

获得行政许可。

四、其他告知事项

1、在道路设计阶段，需根据相交道路的等级及相关规

范，在平面交叉口设置右进右出或信号控制设施，并根据交

叉口交通量、流向及用地条件，细化路口拓宽及渠化方案。

项目机动车出入口的规划设置应满足相关规范与标准，同时

应结合交评审查意见，做到科学规划、合理设置，保障城市

交通顺畅运行。

2、请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

南》相关要求，进一步优化方案，落实城市设计相关内容。



3、请建设单位尽快到各市政主管部门办理报装及委托

设计手续，并尽快开展市政管线设计综合工作。各工程管线

在后期设计实施过程中，宜按照规范要求采取最大井间距，

精简检查井数量，进一步与道路设计对接，采取措施避免检

查井与路缘石冲突矛盾；市政箱体、风亭等附属设施应与道

路空间相结合，避免占用人行空间。

4、请详细勘查现状地下管线情况，新建市政管线与现

状管线、建筑物及构筑物平面及竖向距离应满足规范要求。

5、请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在建筑设计方案中进一步落

实各市政站点位置。

6、道路及市政管线设计、施工时，如遇古树、名木，

请建设单位进一步征求园林主管部门意见。

专此函达。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

2024 年 8 月 30 日





场主占

工程

线性

工程

工程内容 建设项目

供电设施 树村 220 千伏
变电站

东北旺西路〈规划树村 220 电力管道千伏变电站一农大北路）
东北旺中路（树村北 一街 ｜再生水管道一农大北路〉

合计

海淀区功德寺棚户区改造项目外部保障市政工程实施清单

规，格
工程量 投资 资金来源 建设时序〈米） （万元〉

政府资金

｜口2000 × 2300 毫米｜ 400 2600 
自筹（电力
接入费用）

DN200 毫米 320 31 政府资金 区水务局 万方安和 ｜随项目同步建设

720 2631 



海淀区功德寺棚户区改造项目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同步规划统筹实施清单
F、.�＼. t:& A:..1 Pn 『、

工程类型 道路名称 管线类型 管径（毫米） 起点 终点 管线长度 市政投资
资金来源 责任主体 悔？若｜愕涌〈米〉 （万元〉

雨水管道 φ1200 项目北边界 树村北一街 220 77 一级开发成本 区水务局 制
l

宋美弄回
曾

目呐挑
污水管道 φ400 项目北边界 树村北一街 220 35 一级开发成本 区水务局 守军被F口 目同衬施

再生水管道 DN200 项目北边界 树村北一街 220 21 一级开发成本 区水务局 越卢舜口 与项目原拼施

树村西一路 供水管道 DN300 项目北边界 树村北一街 220 28.6 一级开发成本 区水务局 万方揣 。」品勘�步实施

电力管道 12φ150+2φ150 项目北边界 树村北一街 300 270 一级开发成本 区域管委 万方安和 与项目同步实施

电信管道 12孔栅格 项目北边界 树村北一街 260 46.8 自筹 北信基础 与项目同步实施

线性工程 有线管道 l孔栅格 项目北边界 树村北一街 260 6.5 自筹 有线电视 与项目同步实施
外部线性工程 电力管道 口2000x2300

生见划才对村 220 农大北路 400 2600 
自筹（电力
接入费用） 区域管委 电力公司 与项目同步实施

东北旺西路 千伏变电站
外部线性工程 再生水管道 DN200 树村北一街 农大北路

东北旺中路
320 31 政府资金 区水务局 万方安和 与项目同步实施

供气引入管
DN200 树村北一街

中低压调压
200 16 

道 箱 一级开发成本 区域管委 万方安和 与项目同步实施
开闭站出站

口2000x2300 规划开闭站 树村北一街 100 650 
隧道

注：本项目规划沿东北旺西路新建一条电力管道，长度约�400 米，参照《关于电力接入工程费用资金路径的通知（京财资环〔2023〕1637）》《关于印发

<北京市电力接入工程费用纳入土地开发支出定额标准（试行）>的通知》，建议该工程的资金来源为自筹（电力接入费用）。 




